
 

 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市工信函〔2023〕20 号 

 

转发省工信厅关于 2024 年度深入打好污染 

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（绿色循环发展） 

项目入库储备工作的通知 
 
梅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： 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2024 年度深入打好污染

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（绿色循环发展）项目入库储备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工信节能函〔2023〕5 号，以下简称《省通知》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根据《省通知》精神做好专题项目入库储备组织申报工作，

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申报材料要求 

（一）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应提交：申请报告封面

（省附件 1）、企业基本情况表（省附件 2-1）以及项目基本情

况表（省附件 3）、项目申请报告（报告编制参考大纲见省附件

4）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若无，则提供对应情况说明）、项

目批复相关文件（包括核准或备案、规划、土地、环评、节能审

查等方面的批复文件）、技术资质类文件（包括获得的专利、技

术评估、荣誉证书等；若无相关材料，则提供对应情况说明）、

节能、环保、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证明文件、项目完工验收证明（包



 

 

括企业自行验收、工程竣工验收、环评验收、节能审查验收等方

面的材料）、第三方专项审计报告、建设项目结算审核报告（若

项目剔除土建工程投资后，项目总投资额仍不低于 1000 万元，

且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额不低于 500 万元，则可不提供建设项目结

算审核报告）、企业 2022 年财务审计报告、相关合同、发票、

银行付款凭证、单位法人营业执照、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、项

目申请承诺书（省附件 5）、二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（省附件

6）等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应提交：申请报告封面（省附

件 1）、企业基本情况表（省附件 2-2）、列入 2022 年度粤港清

洁生产伙伴计划项目文件、2022 年度“粤港清洁生产伙伴（制造

业）”优越标志或“粤港清洁生产伙伴（制造业）”标志证书复

印件、单位法人营业执照、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、项目申请承

诺书（省附件 5）、二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（省附件 6）等相

关证明材料。 

二、申报工作要求 

1、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和梅州高新区管委会加大

政策宣传力度，组织本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项目入库申报工

作，并对本辖区申报项目的申请材料从严把关，严格按省、市文

件要求对各类申报项目认真开展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可行性核

实和项目汇总工作（所有推荐项目均需进行现场审查），同时出

具核实、推荐意见。不得支持淘汰类和落后产能项目，项目申报

至公示期满环保信用评价为“环保不良企业”、“信用中国（广

东）” 网站（https://credit.gd.gov.cn）受惩戒黑名单企业不予支

持。同一申报主体同一年度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项目。 



 

 

2、项目单位近 5 年来在专项资金管理、使用过程中存在违

法违纪行为的不得申报，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过省级财政资金支

持的项目不得申报，存在获得省工信厅经管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

目逾期未验收情况的项目单位（超过项目完成期限 3个月尚未完

成验收，已延期项目按延期时间计算），不得申报。不得多头申

报和多个独立法人单位联合申报。 

3、项目申报采取纸质和网上方式同步进行，网上申报请登

录广东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czbt.czt.gd.gov.cn/，

电话：020--88696500）在线提交项目申请资料，申报截止日期

为 2023 年 5 月 10 日，未在规定时间登录平台提交申请资料的项

目不得纳入项目库。 

4、请各地将初审合格项目的纸质申报材料【一式 6 份（粤

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只需报送 3份），统一做成 A4纸大小，双

面装订成册，制作目录和封皮，并于左侧胶装成册】和电子文档

（刻录 2 张含盖章扫描电子版的光盘，贴标签）、部门审核推荐

文件、项目入库储备汇总表（省附件 7）于 5 月 5 日前一并报送

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科）。市对符合条件

的项目汇总后，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统一进行评审论

证。请严格按时间要求和材料要求上报，逾期或审核程序不完备、

申报材料不齐全均不予受理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2024 年度深入打好污染

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（绿色循环发展）项目入库储备

工作的通知（粤工信节能函〔2023〕5 号） 

                



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    

 2023 年 3 月 31 日 

 

 

（联系人：高 升 ，联系电话/传真：2274382，邮箱：

gxjjnk@meizhou.gov.cn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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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市财政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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